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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致歉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盈方微”）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公告了公司《2014 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15-009）。经过财务部门测算，预计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800 万元。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盈方微 2014 年

度《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5）第 29-00013号），公司 2014 年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187,361.13 元，与业绩预告

所列数字减少 81.47%。 

出现以上业绩调整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 1 月 29 日公告业绩预告时，子公司根据 2014 年底土地增值

税清算结果，冲回了多计提的土地增值税，公司将其计入当期营业税

金及附加冲回。后经与专业会计机构及相关人士反复沟通，基于会计

的谨慎性原则，会计师认为应将土地增值税清算差异计入收购日前。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盈方微电子有限公司 2014 年承接的高端工

艺的芯片受托设计业务合同，在 2014 年 12 月已经完成合同约定的芯

片设计工作，公司判断已经可以确认收入。后经与专业会计机构及相

关人士反复沟通，鉴于芯片设计业务的复杂程度较高，在判断芯片设



计工作完成及确认设计服务收入的时点上需要更加谨慎，基于会计的

谨慎性原则，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针对该芯片受托设计业务合同，

在客户下单投片生产后确认收入更为稳健，为此，公司将该设计服务

收入延至 2015 年一季度予以确认。 

以上原因导致公司《2014 年年度报告》中实际业绩与预告业绩

不符。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情况，向广大投资者致以

诚挚的歉意，同时根据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对本次差异的主要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罚： 

1、对公司董事长史浩樑先生给予内部通报批评并处 5000 元的罚

款。 

2、对公司董事、上海盈方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伟杰先生给

予内部通报批评并处 5000 元的罚款。 

3、对公司财务总监赵海峰先生给予内部通报批评并处 5000 元的

罚款。 

在今后的工作中，公司将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能力的

培训，提高业绩预告的准确性，以避免此类现象再次发生，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